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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66     证券简称：玲珑轮胎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1 

 

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美国“双反”对公司的影响及对策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

 

一、事项描述 

2016年 2 月 19日，美国商务部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要求，

正式对原产于中国的卡车和客车轮胎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，即

“双反”调查，并于本月 23 日公布了终裁结果，认定从中国进口的

卡车和公共汽车轮胎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，中国相关轮胎厂商的倾销

幅度为 9％和 22.57％两档，补贴幅度为 38.61％至 65.46％。根据公

布的初步终裁结果显示，公司将被按 22.57%比例征收反倾销税，按

52.04%比例征收反补贴税。 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对策 

1、对公司影响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在中国境内有山东招远、山东德州、广西柳州等

三家工厂，美国“双反”终裁初步结果落地，意味着公司从中国境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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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往美国的产品将被强制征收高额关税，将直接增加境内三家公司销

往美国市场产品的价格，削弱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竞争能力。 

２、采取的对策 

根据国际化发展的整体思路以及“3+3”战略的具体部署，公司

早于 2012 年在泰国创立了玲珑国际轮胎（泰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泰国玲珑”），并投资建设了年产 12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和 120

万套全钢子午线轮胎。截至目前，上述项目都已达到了规模化、常态

化生产，具备年产 10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和年产 120 万套全钢子

午线轮胎的实际生产能力。 

鉴于泰国玲珑不在美国“双反”范围之内，公司早在“双反”调

查开展之前，已经将美国市场的订单有步骤、有计划地全部转至泰国

玲珑生产，公司境内三家工厂重点完成除美国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订

单，各工厂之间的产能调配均实现了平稳过渡，产能利用率和开工率

均未产生大的波动，从时间跨度上来看，公司也不会受到本次“双反”

追溯期的影响。截至目前，泰国玲珑的产销稳定，已经能够完全满足

公司在美国市场的实际订单需求，综合来看，本次美国“双反”对公

司的整体影响较小。2017 年，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发货将创历史新高，

公司与美国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，公司在美国市场的

综合竞争能力势必也会得到提升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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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政策程序，最终是否征收反倾销税还需等待美

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 2017 年３月初的裁决结果。同时，本次美国“双

反”也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时长，最终终裁结果是否会对“双反”税率

进行调整，是否会增加其他强制性条款尚未可知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,注意投资风险。 

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及公司

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1 月 25日      


